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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112年度稽核計畫	

 

             111 年 11 月 03 日興秘字第 1110100711 號 簽奉核定 

壹、依據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及「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並依「國立中興大學校務基金稽核實施辦法」及「本 

    校內部控制制度手冊」之風險評估結果辦理。 

貳、稽核目的 

    為強化本校校務基金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度持續有效運 

    作，落實經費稽核之功能，特訂定本計畫。 

叁、實施範圍 

    依據本校校務基金稽核實施辦法第 3條所定各項任務。 

肆、稽核期間 

    自稽核計畫通過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各項目稽核時間，請參 

    附表。 

伍、依本計畫稽核結果做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並向校務會議報。 

陸、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作滾動式修正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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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111 年 11 月~112 年稽核計畫表 

 

月份 
稽核   

編號 

稽核 

類別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受稽核 

單位 

依據校務

基金設置 

條例 

相關彙

整報告 

111 年

11~12

月 

專案稽核

報告 

(國科會) 

採購支

付循環

及研發

循環 

科技部補助

計畫經費 

查核本校受科

技部補助計畫

經費之合規機

制是否依科技

部相關法令及

本校內部控制

制度規定執行。

主計室/人事

室/研發處-計

畫業務組/採

購組及資產經

營組 

第 8條第 1

款及第 6

款 

已完成 

112 年 

1 月 
T1120101 

追蹤 

報告 

110 年科技

部補助經費

專案審查 

追蹤報告 

主計室/人事

室/研發處-計

畫業務組/採

購組及資產經

營組 

追蹤報告 

112 年

2~3 月 
1120301 

財務 

事項 

對外服務收

入及應收未

收款項之查

核作業 

查核本校對外

收入是否建立

收款制度，應收

未收款項之稽

催程序是否完

備。 

相關單位/主

計室 

第 8 條第 1

項第 2款 
已完成 

112 年

4 月 
1120201 

財務事

務事項

投資取得資

金運用管理

查核作業  

查核本校投資

管理對校務資

金管理運用、永

續經營、提升校

務發展之效益

及是否依相關

規定執行無誤。

總務處投資管

理小組/主計

室 

第8條第1項

第5款及投

資循環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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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稽核   

編號 

稽核 

類別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受稽核 

單位 

依據校務

基金設置 

條例 

相關彙

整報告 

112 年 

5 月 
1120510 

招生事

務事項

辦理招生試

務工作酬勞

查核作業 

查核自辦招生

考試是否符合

國立大專校院

辦理招生試務

工作酬勞支給

要點及本校自

辦招生考試經

費收支編列原

則。 

教務處招 

生暨資訊組 

第 8 條第 1

項第1款之

校 務 基 金

交易循環。

已完成 

112 年

6~7 月 
1120601 

人事 

事項 

人員離職、

退休作業 

查核本校人員

退休、離職是否

依本校程序及

是否符合相關

法令及內部控

制規定。 

人事室 

第8 條第1

項第 1 款

人事循環。

已完成 

112 年

7~8 月 
1120801 

研發 

循環 

農委會研發

成果經費稽

核查核作業 

查核本校農委

會研發成果經

費是否依相關

法令執行。 

主計室/產學

研鏈結中心 

第 8 條第 1

項第1款之

校 務 基 金

交易循環 

已完成 

112 年

8~9 月 
1120901 

產學合 

作事項

專利申請、

技轉維護及

讓與等相關

費用 

查核專利申請、

技轉維護作業

及維護等相關

費用之執行情

形，是否符合內

部控制制度規

定。 

產學研鏈結中

心 

第 8 條第 1

項第1款之

校 務 營 運

及 研 發 循

環事項 

已完成 



5 
 

月份 
稽核   

編號 

稽核 

類別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受稽核 

單位 

依據校務

基金設置 

條例 

相關彙

整報告 

112 年

11 月 
校務會議報告 

彙整 111 年 11~12 月~112 年 10 月稽核報告紀錄表及擬定 112 年稽核

計畫。 

專案稽核 

(國科會) 

112/10~112/12 

採購支

付循環

及研發

循環 

國科會補助

計畫經費 

查核本校受科

技部補助計畫

經費、約用研

究人力、管理

財產、計畫餘

款…等是否依

科技部相關法

令及本校內部

控制制度規定

執行。 

主計室/人事

室/研發處-計

畫業務組/採

購組及資產經

營組 

第 8條第 1

款及第 6

款 

報告執

行中 

 

 

 

 

 

 

 

 

 

 

 

 

 

 

 

 

 

 

 

備註：此 112 年稽核報告為彙整版，相關詳細資料請詳工作底稿。  



6 
 

111 年 11 月~112 年 1 月稽核項目：國科會 110年補助計畫經費專案審查及追蹤報

告	

一、主要稽核內容及說明： 

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等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理年度之補助計畫經費支用合規情

形，並配合科技部檢視之 12 點稽核項目進行 110 年度補助計畫經費專案審查。 

二、稽核方式：透過檢查、觀察、詢問、驗算及查證。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1. 抽核 12 筆科技部計畫項下之國內差旅費，發現出差申請日期晚於實際出差日(共 5 筆計

畫)，未依國內出差旅費報之要點第 3點規定，應事先經機關核准為之併加強管理出差申

請作業程序。 

2. 抽核 12 筆科技部計畫項下之人事費，發現兼任助理費未按時給付之情形(共 3筆計畫)，

因勞動型專兼任助理及臨時工適用勞基法，應遵守相關勞動基準法第 23 條及本校相關規

定薪資應按月給付，建請人事室宣導聘僱者應留意薪資請款程序，避免跨月給付影響兼

任助理受領薪資之權益。另學習型兼任助理雖不受勞動基準法規範，但為使人員薪資核

發一致性，建請人事室於計畫人員 EZ-COME 聘任系統加強宣導薪資按月給付之規範。 

3. 抽查 12 筆科技部計畫項下之人事費，發現部分專兼任助理部分每月工作酬金未依專題研

究計畫研究人力約用注意事項第四點執行(共 5 筆計畫)，請人事室加強宣導研究人力應

依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力約用注意事項第四點執行，且依國科會(科技

部)110 年 12 月 28 日第 1100075575 號函及 111 年 7 月 28 日科會綜字第 1110048674 號

函修正辦理，兼任助理每月工作酬金應支給 6,000 元，如有聘任專任助理請依本校計畫

專任助理約用注意事項(111 年 2 月 23 日本校第 44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計畫專任助理

薪資標準表)執行。 

4. 抽查 12 筆科技部計畫項下之國內差旅費，發現計畫編號 110B1064，其國內差旅-111 年

傳票 B211316 支列陳 OO 之國內差旅費共計 560 元，其出差申請人非屬計畫 110B1064 聘

任之專兼任助理及臨時人員，請業務單位依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4 點執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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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機構應確實審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有未依補助用途之

用，應不得報銷；並提醒計畫主持人執行研究計畫，應依補助用途之用，並對各項支出

所提出之用單據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1. 計畫主持人回覆： 

各計畫主持人對查核建議回覆為將加強管理並宣導計畫人員出差前多加留意並於實際出

差日前向機關完成申請作業之程序。 

人事室回覆： 

(1) 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第 3點略以，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行程，應視事實之需要，

事先經機關核定。依 110 年 12 月 26 日本室業以興人字第 1100601290 號書函轉知，

有關本校計畫人員之人事管理及薪資給付等事項，計畫人員應於實際出差日前完成

出差申請，並請計畫主持人督請所屬計畫人員依規定辦理出差作業程序。 

(2) 有關本次稽核結論及建議事項所列加強宣導與管理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專任人員之出

差申請作業程序乙節，擬另案重申宣導請同仁應於出差起日前完成相關申請作業，

以符規定。 

2. 計畫主持人回覆： 

校內編號：110B1034 

因聘任之黃生須補齊研習證明及學術倫理修課證明始能完成聘任程序，故發生跨月給付，

之後會留意避免再發生。 

人事室回覆： 

(1) 本室業於 110 年 12 月 26 日以興人字第 1100601290 號書函轉知，依勞動基準法第 3 

條規定，薪資應按月給付，請各計畫主持人依上開規定每月支付受僱者薪資並按月

扣繳保險費(勞、健保費及勞退金)一案。 

(2) 經查該案受領薪資之相關人員其請款時程較晚而延誤支付時間，本室將每月定期通

知各計畫主持人薪資報送情形，稽催尚未申報薪資之計畫人員進行薪資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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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擬另案再次宣導計畫人員薪資請款程序應避免跨月給付，並於計畫人員 EZ-COME 聘

任系統加強宣導有關薪資按月給付之規範。 

3. 計畫主持人回覆： 

各計畫主持人對查核建議回覆主要為，收到國科會 110 年 12 月 28 日第 1100075575 號函

時，未及時注意到不符合國科會薪資核發規定。未來執行國科會計畫時，會特別留意專

兼任助理薪資，確保符合國科會第 1100075575 號函及第 1110048674 號函規定，兼任助

理薪資每月應支給 6,000 元以上。 

人事室回覆： 

(1) 經查本室業於 111 年 3 月 9 日以興人字第 1110600269 號書函轉知本校計畫專任助

理薪資標準表，及 111 年 3 月 10 日以興人字第 1110600270 號書函轉知本校保障兼

任助理學習及勞動權益處理規定，修正科技部(現國科會)兼任助理支給標準最低每

月 6,000 元。 

(2) 經查目前計畫人員 EZ-COM 系統已增列檢核機制，以國科會計畫首次進用之兼任助

理，薪資需≧6,000 元，始得送出聘任案。 

(3) 有關本次稽核結論及建議事項所列加強宣導專、兼任助理薪資標準乙節，擬另案重

申宣導專、兼任助理薪資應依本校規定辦理。 

4. 計畫主持人回覆： 

校內編號 110B1164 

經查陳生雖不在計畫聘任人員清單，但該生有協助執行計畫內之相關實驗，檢附計畫主

持人論文發表之計畫人員名單。 

主計室回覆： 

本室已通知同仁加強審核，並適時提醒計畫主持人經費報支應與執行計畫具備直接相關

性；另將配合於舉辦年度主計業務研討會時，加強宣導國科會計畫經費動支相關規定。 

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1. 經查人事室已於 111 年 12 月 29 日依建議事項予以發函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多次宣導計

畫人員應於實際出差日前完成出差申請。 

2. 經查核人事室已於 110 年 12 月 29 日依建議事項以興人字第 1100601290 號書函轉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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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級單位，並向計畫主持人宣導計畫人員之薪資給付應按月核發。 

3. 經查人事室已於 111 年 12 月 29 日依建議事項予以發函本校一二級單位，計畫主持人須

依國科會(科技部)110 年 12 月 28 日第 1100075575 號函及 111 年 7 月 28 日科會綜字第

1110048674 號函修正辦理，兼任助理每月工作酬金應支給 6,000 元，如有聘任專任助理

則依本校計畫專任助理約用注意事項(111年 2月 23日本校第447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計

畫專任助理薪資標準表)執行。另經相關計畫主持人補充說明，計畫專兼任助理原聘任薪

資於辦法修正前已規劃之，後續已留意聘任專兼任助理工作薪酬應依專題研究計畫研究

人力約用注意事項第四點執行，以符合相關規定。 

4. 經查由計畫主持人提供 110B1164 計畫之陳生雖不在計畫聘任人員清單，但該生有協助執

行計畫內之相關實驗，檢附計畫主持人論文發表之計畫人員名單，故無須繳回。 

5. 以上建議事項該業務單位已做相關回覆及處理，相關細項待年底專案稽核一併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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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 2~3 月稽核項目：對外服務收入及應收未收款項之查核作業 

一、主要稽核內容及說明： 

經抽核對外服務收入及應收未收款項之查核作業，大多尚屬合理，惟以下情事須請相關單位

注意：              

1. 查核發現，本校於 104 年收到國稅局來函通知，本校辦理檢驗服務之收入應繳納營業稅，

目前抽核對外服務收入業務單位共計有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及農產品農

藥殘留檢測中心已有開立發票，根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免用及免開範圍)第二章第四

條之第八點，學校、幼稚園及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勞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

勞務則免用統一發票，故建議本校有對外服務收入之業務單位本權責依規定辦理。 

2. 此次抽核本校前五大對外服務收入單位(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獸醫學

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動物醫學研究中心及農藥殘留檢測中心)，發現 111 年動物疾病

診斷中心之對外服務收入仍有部分先行開立收據，但截至查核日 112/2/22 日止仍有 

23,825 元之應收未收款項，請業務單位針對少數預開收據達 3個月以上，尚未繳款之委

託單位或拖延款項者，加強稽催和追蹤列管，並儘速辦理公款收入，以維護學校權益。 

3. 截至 112/2/2 由出納組提供本校預開收據尚未沖轉明細表，發現有 1筆預開收據業務單

位已有簽奉核准展延，另查核發現達 2個月以上之應收未收款共計 3,683,835 元，根據

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對應收未收款項之列帳與催繳及控管處理作業要點第四點：

「主辦單位對逾清償期之應收未收款項，應至少每三個月催繳一次，經催繳不予理會或

欠繳達一年以上者，各機關學校應依相關法令規定程序請求還款。」，為完備學校內部控

制、健全收據管理及配合出納會計查核，請申請預開收據業務單位應負責聯繫繳款事宜、

積極稽催及儘速辦理公款收入，並請出納組定期追蹤收款情形，以維護學校權益。 

二、稽核方式：透過檢查、詢問、驗算及查證。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本校有對外服務收入之業務單位(宣導) 

1. 本校於 104 年收到國稅局來函通知，依據營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本校辦理檢驗服務之收

入應繳納營業稅，但根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免用及免開範圍)第二章第四條之第八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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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略以，…學校提供之教育勞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勞務則免用統一發票。建議本校有

對外服務收入之業務單位依規定辦理。 

2. 根據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對應收未收款項之列帳與催繳及控管處理作業要點第四點：

「主辦單位對逾清償期之應收未收款項，應至少每三個月催繳一次，經催繳不予理會或欠

繳達一年以上者，各機關學校應依相關法令規定程序請求還款。」為完備學校內部控制、

健全收據管理及配合出納會計查核，請申請預開收據業務單位應負責聯繫繳款事宜、積極

稽催及儘速辦理公款收入，並請出納組定期追蹤收款情形，以維學校權益。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查核 111 年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之對外服務收入，發現仍有部分先行開立收據，但截至查核日

112/2/22 日止仍有 23,825 元之應收未收款。建請業務單位針對少數預開收據達 3 個月以上，

尚未繳款之委託單位或拖延款項者，加強稽催和追蹤列管，並儘速辦理公款收入，以維學校權

益。 

總務處出納組 

截至 112/2/2 由出納組提供本校預開收據尚未沖轉明細表，發現有 1筆預開收據業務單位已有

簽奉核准展延，另查核發現達 2個月以上之應收未收款共計 3,683,835 元。根據教育部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對應收未收款項之列帳與催繳及控管處理作業要點第四點：「主辦單位對逾清償期

之應收未收款項，應至少每三個月催繳一次，經催繳不予理會或欠繳達一年以上者，各機關學

校應依相關法令規定程序請求還款。」，為完備學校內部控制、健全收據管理及配合出納會計

查核，請申請預開收據業務單位應負責聯繫繳款事宜、積極稽催及儘速辦理公款收入，並請出

納組定期追蹤收款情形，以維學校權益。 

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本中心 111 年度先行開立收據的部分，均已繳清，未有超過 3個月未繳清之部分。112 年度

對於先行開立收據的部分持續向委託單位進行催收帳款。有關(項目 7-9)此 3 筆 111 年度因

尚未申請預開收據。此 3筆應收帳款$23,825 元，持續追蹤如下: 

(1) 項目 7.ADDC22-2517/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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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ADDC22-2517 於 111 年因故未申請預開收據，而又已過會計年度，經與臺中市政 

府觀光旅遊局討論後，此案 ADDC22-2517 取消掛號，以 112 年重新掛號之編號 ADDC23-

1612 取代 ADDC22-2517。此案 ADDC23-1612，於 112.3.17 開立估價單，已送出申請。 

(2) 項目 8.ADDC22-3551/駒峰薈運動管理顧問有限公司$10,000。 

回覆:持續追蹤。此案費用採直接匯款入帳，不會申請預開收據。 

(3) 項目 9.ADDC22-5886/台灣休閒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00。 

回覆:已於 112/3/17 入帳，已於 112/3/20 向出納組申請收據。 

 總務處出納組 

1. 收據號碼建字 111#10987 及建字 111#011680 款項已於 112.3.7 及 112.3.8 入帳，並

已報請主計室入帳。 

2. 其餘應收未收款，本組已於 112.3.8 辦理追蹤催繳。 

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經查核彙整項目 7~9，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應收帳款催收情形，詳細說明如下： 

(1) 項目 7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5,825，因作業關係，已於 7/11 重新申請預開收據(建字 112

第 006152)，預估 112/09/30 入帳。 

(2) 項目 8，駒峰薈將於 112/7/30 停止停業，據業務單位表示已多次進行追繳且積欠時間長達

一年，故業務單位將進行上簽，並擬列為呆帳損失。 

(3) 項目 9，台灣休閒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費$8,000，已於 112/3/17 入帳，112/3/20 已

向出納組申請收據。 

總務處出納組 

經查核，由出納組所提供之預開收據尚未沖轉明細表可知，目前大多已收到款項及兩筆收據作

廢，除一筆簽准再展延之款項尚未收回，相關彙整說明如下： 

(1) 收據號碼建字 111#010093 尚未收款，依產學鏈結中心回復，原經簽奉核准展延至 112 年

5 月 31 日前支付；惟於 112 年 6 月 12 日又以 1120052318 號簽准再展延至 112 年 7 月 31

日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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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據號碼建字 111#010658 因經費來源變更，已申請收據作廢、建字 111#010771 因該單位

檢測費重複開立，目前已申請作廢，尚屬合理。 

(3) 其餘應收未收款，出納組已於 112 年 3 月 8 日陸續追蹤催繳，並於 112 年 6 月 12 日前皆

已收到款項並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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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 4 月稽核項目：投資取得資金運用管理查核作業	

一、主要稽核內容及說明： 

此次查核投資取得資金運用管理查核作業，本校依循投資取得收益之收支管理要點執行無誤，

但查核過程中發現自 109 年 3 月以來，各國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紛紛降息，本校部

分美金定存利率從 108 年最高 3.05%，110 年降至最低 0.22%，故本校及林管處利息收入大幅

減少主因來自於全球化降息，直至 111~112 年起因全球通膨升息調高利率，定存利率才又恢復

以往水準(111~112 年美金最高定存利率為 5%，最低為 0.38%，但 111 年平均約 3%定存利率)，

另自 111 年 1 月 19 日起分三批進場投資海外基金，截至 112/2/17 為投報率為-0.73%(含現金

配息)，雖目前投報率為負數，但隨著配息持續滾存於美金定存，再加上美金定存利率大幅調

升，投資小組透過專業經理人及會議決議評估後討論，可望透過多元穩健配置(目前為值股票

型基金 50%，債券型基金 45%)，使整體組合較不易因為單一資產的價格變化而波動，建議投資

管理小組透過定期開會並綜合評估市場機制、風險性及投資績效，以維護校務基金永續收益性

及安全性。 

二、稽核方式：透過檢查、詢問及查證。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本校校務基金收入之投資，以避險與保本性高投資標的為主，目前本校以投資美元、新臺幣 

定存及海外基金投資為主，查核過程中主要發現以下情形： 

1. 自 109 年 3 月以來各國因應疫情因素紛紛降息，導致美金定存利率不復以往，利率降至最

低 0.35%造成利息收入大幅下降，後續 111 年起因全球通膨升息逐步調高利率，美金定存

一度最高達 5%利率，使得這三年內定存利率受國際情勢影響，進而大幅影響本校利息收入。 

2. 自 111 年 1 月 19 日本校投資管理小組經會議決議後，資金分三批投資海外債券型及股票

型基金共 310 萬美元，配息金額(美元)截至 112/3 月共計 60,020.8 美元，截至第三屆委

員會第六次會議時 112/2/17 之投報率分別為-0.73%(含現金配息)及-2.35%  (不含現金配

息)。 

3. 本校之投資標的主要仍以美金及新臺幣定存為主，近幾年因疫情影響導致定存利率變化起

伏過大，以至於利息收入之增減也隨國際情勢大幅受影響，雖 111/1/19 起已分批進場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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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金，但如何透過多元穩健配置，使校務基金能夠更有效運用及較不易因單一資產的

價格變化而波動，建請投資管理小組透過定期檢視並綜合評估市場機制、風險性及投資績

效，以維護校務基金永續收益性及安全性。 

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1. 截至 112 年 2 月 19 日止，本校台幣定存合計 22 億 2,946 萬元，美金定存為 2,198 萬 

8,390 元(折合台幣約 6億 3,291 萬元)，為本校主要投資收入。 

2. 本校自 106 年起結購美元做為定存，其 107、108、109 三年之利息收入分別為 3,146 萬 

元、4,168 萬元及 3,210 萬元，係因美元定存利率優於台幣定存，有效挹注校務基金收

入。惟自 109 年 3 月起，因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國際金融市場劇烈波動，美國聯準會啟

動降息等各項貨幣政策，本國各銀行亦逐步調降定存利率，以致本校利息收入於 110 年

下降到 2,344 萬元，相當於本校 106 年度利息總收入(2,400 萬元)，111 年度則已提升

至 3,447 萬元，顯示本校台幣及美金之配置，對於此波降息風暴仍屬穩健。 

3. 投資管理小組於 110 年時，考量當時台幣升值，台幣兌美元處相對低點，因此決議結購 

美元，並從收益性、安全性及流動性等面向，選擇海外基金，採分批進場，分散風險，

且透過此多元配置，來達到校務基金收益穩健提升，永續發展之目的。 

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待下次投資小組開會議時檢視是否列入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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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 5 月稽核項目：辦理招生試務工作酬勞查核作業 

一、稽核內容及說明： 

依「公立大專校院辦理各項試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及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列原 

則」，查核本校辦理各項招生試務工作時，應在自給自足之前提下，每次招生考試收入之運用，

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依試務人員工作內容，訂定工作酬勞支給項目及基準，並以不重領、不

兼領為原則，但個人執行招生業務若屬職掌工作時，不得另支給酬勞。另檢視酬勞之支領是否

依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列原則執行並合理運用。 

二、稽核方式：透過檢查、觀察、驗算及查證。 

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經抽核此次辦理招生試務工作酬勞查核作業，尚屬合理，無異常情事發生。 

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因此次查核無異常情事發生，故無需擬定改善計畫。 

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無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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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 6~7 月稽核項目：人員離職、退休及資遣之查核作業 

一、稽核內容及說明： 

此次查核人員離職、退休及資遣之查核作業，大多依規定執行，另查核離職程序之 EZ-GO 流

程及未休畢工資主要發現以下幾點情形仍待改善： 

1. 抽核數筆教職員、契約進用職員、計畫專任人員之離職流程，發現人事室所提供之 EZ-

GO 流程中單位主管、一級主管、文書組及資產經營組皆未審核，因原先流程設計為業務

單位之主管審核後通知文書組進行公文系統移交、帳號停用及資產經營組協助確認財產

移轉…等相關異動通知，以至於上述之手續內容皆無法確認是否已完成，且有帳號使用

權限、資訊安全上之疑慮，請人事室針對 EZ-GO 流程定期檢視並檢視紙本文件與系統是

否能互相勾稽，以利落實離職程序之真實性。 

2. 依勞基法第 38 條第 4 項…契約終止仍未休之日數，雇主應發給工資，經查核發現仍有

部分契約進用職員、計畫專任人員，仍有加班補休於離職程序完成後，未核發工資之情

形，建請人事室清查離職、退休人員是否仍有加班補休尚未核發工資之情形，另通知相

關業務單位進行造冊，並檢視系統最終結算時數之資訊是否正確，以避免違反相關規定、

造成雇主及勞方之損失。 

3. 查核有一筆外籍計畫專任人員，其離職程序尚未完成且已回國，故仍有未休畢工資未核

發之情形，請人事室向用人單位加強宣導，計畫專任人員離職前應協助完成離職程序及

依勞基法第 38 條第 4 項…契約終止仍未休之日數，釐清尚未休畢之休假天數並進行核

算工資。 

二、稽核方式：透過觀察、檢查、詢問、驗證及查證。    

三、主要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人事室 

1. 於承辦單位-人事室所提供之 EZ-GO 教職員工離職流程中發現，其離職程序之職名章、識別

證及離職證明欄無審核時間，顯示此流程尚未完成。經了解，人事室承辦人已多次請老師

依程序繳回識別證，但老師仍以會回校服務為由婉拒，目前無法完整走完程序，導致識別

證、職名章及離職證明尚未完成。據了解材料系-武老師目前為暨大及興大之合聘教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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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前教學上仍有進出實驗室及研究室之考量，建請人事室與該業務單位討論其作法，以

利完備離職程序之流程。 

2. 查核到一筆 EZ-GO 離職流程顯示一級主管、文書組、資產經營組及人事室開立離職證明，

其核發證明之期限皆晚於實際離職日，顯示離職流程有異。人事室針對 EZ-GO 流程定期檢

視並檢視紙本文件與系統是否能互相勾稽，並討論 EZ-GO 流程設計上是否需做修正。 

3. 抽核數筆教職員、契約進用職員、計畫專任人員離職，發現人事室所提供之 EZ-GO 流程中

單位主管、一級主管、文書組及資產經營組皆未審核，因原先流程設計為業務單位之主管

審核後通知文書組進行公文系統移交、帳號停用及資產經營組協助確認財產移轉…等相關

異動通知，以至於上述之手續內容皆無法確認是否已完成，且有帳號使用權限、資訊安全

及未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39~40 條規定之疑慮。請人事室內部討論與如何改善針對

實際離職程序與 EZ-GO 流程能相互勾稽且進行管控，以避免實務上人員已離職，但 EZ-GO

流程之相關業務單位無法及時被通知並進行審核之權責。 

4. 經查核發現仍有一筆契約進用職員及兩筆計畫專任人員，仍有加班補休於離職程序完成後，

未依勞基法第 38 條第 4項核發工資之情形。據了解承辦人已發現此情形，請人事室清查離

職、退休人員是否仍有加班補休尚未核發工資之情形、通知相關業務單位進行造冊，並檢

視系統最終結算時數之資訊是否正確，以避免違反相關規定、造成雇主及勞方之損失。 

5. 查核有一筆外籍計畫專任人員，其離職程序尚未完成且已回國，故仍有未休畢工資未核發

之情形。請人事室向用人單位加強宣導，計畫專任助理離職前應協助完成離職程序及依勞

基法第 38 條第 4項…契約終止仍未休之日數，釐清尚未休畢之休假天數並進行核算工資。 

6. 經查核本校於人事室網頁僅有離職表單，但目前尚無整合相關作業流程或離職程序之申辦

時機、申請方式、其他應辦事項及應注意事項供人員參考，導致仍有部分人員已離職但相

關程序尚未完備之情形。建議人事室依相關法規及參考各國立大學，針對其離職程序定訂

標準程序或流程圖，使每一項作業流程均能清楚呈現，以利相關人員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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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人事室 

1. 後續針對離職人員除通知依規定繳回識別證完成離職程序外，將於離職日起於系統停止

該識別證之相關權限，如有進出門禁之相關需求，建請由該單位簽洽本室個案處理，以

符合管制規定。 

2. 本校教職員工離職應至本校人員「EZ-GO 系統」辦理離職程序，經所屬單位核准後，會

辦單位可於線上進行同步審核，並俟全部審核完畢離職程序完成後始核發離職證明。本

案查核情形符合本校離職證明核發之標準程序。 

3. 強化 EZ-GO 系統流程： 

(1) 增加「通知當事人」功能：EZ-GO 離職建檔後，每日以 Email 通知當事人，提醒其

追蹤流程辦理進度。 

(2) 增加 EZ-GO 權限功能：離職建檔後，保留當事人 EZ-GO 系統原有審核權限，至其離

職生效日為止。 

(3) 自離職生效日起算，超過 3個月未完成離職流程者，在審核時間欄以「保留中」註

記。 

(4) 人事室流程新增「組別」： 

聘書、職名章：任免組。 

識別證：考訓組。 

離職證明：退撫組。 

(5) 請 EZ-GO 系統相關審核單位（財產管理人、單位主管/主持人、圖書館、文書組、

資產經營組、主計室、出納組等）務必注意審核時效及落實管控機制。 

4. 刻正清查統計離退人員及在職人員加班費核發事宜，後續將洽請計資中心增設系統定

期統計結算加班費功能，以改善人工統計耗時情形。另有關計畫助理加班費結算部分，

將向用人單位加強宣導。 

5. 將加強宣導計畫助理加班費結算之作業及法令規定，並積極協助。 

6. 已建置 EZ-GO 線上離職流程，並放置人事室網頁，供同仁自行下載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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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人事室 

1. 人事室將落實離職人員通知繳回識別證，及於離職日起於系統停止該識別證之相關權限，

如有進出門禁之相關需求，往後如有此情形將由業務單位簽洽人事室個案處理，並依離

職程序流程執行以符合規定，後續將持續追蹤。 

2. 經查核，人事室已於 112/7/27 將 111 年度離職人員仍有加班補休，未依勞基法第 38 條

第 4項核發工資之名單，依規定將其加班結清查核，另會辦 10 個業務單位造冊核發其工

資，相關檢附人員名單及加班補休未休畢時數折抵工資清冊。 

3. 自人事室 11208 人事服務 e 報，抽核 2 筆離職人員名單，其抽核人員及檢附其 EZ-GO 流

程，經查已依人事室說明，強化 EZ-GO 系統流程並增加「通知當事人」功能、增加 EZ-

GO 權限…等功能。 

4. 目前人事室以 e-mail 方式持續向計畫主持人宣導，另檢附勞動基準法 38 條等相關規定

供計畫主持人辦理計畫助理差勤、加班補休作業；後續邀集計畫助理管理單位承辦或計

畫主持人，針對計畫助理差勤、加班補休作業重點座談仍規畫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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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 7~8 月稽核項目：農委會研發成果經費稽核查核作業 

一、主要稽核內容及說明： 

此次查核農委會研發成果經費稽核查核作業， 111 年農委會研發成果案件皆依本校「研究發

展成果管理及運用辦法」、「行政院農業委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科技

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執行，尚屬合理無異常情事發生。惟以下兩點發現仍有待追蹤及改進： 

1. 書審 111 年實驗室研究紀錄簿之抽查紀錄表，抽核三個學院中發現生科學院及獸醫學院

之農委會計畫科學技術類之研究紀錄簿有以下情形： 

(1)實驗紀錄簿以活頁或可抽換之形式記錄。 

(2)無見證人、研究室主持人或指導教授審閱簽名。 

(3)未於空白處畫上斜線。 

(4)紀錄簿以黏貼方式記錄，未加蓋記錄人及見證人印章或騎縫章。 

以上皆已建議相關業務單位，提出相關改善措施，並持續追蹤改進情形，另於 112/8/17

將隨機抽查實驗室研究紀錄簿，以確認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2. 另追蹤技術授權案收取履約保證金之退款情形，經查截至 112 年 7 月 31 日合約到期者

履約保證金皆已退款，與主計室未沖銷傳票明細表-存入保證金核對皆勾稽無誤，惟以

下兩點請業務單位持續追蹤： 

(1)目前仍有 10 筆合約尚未到期且履約保證金未退款之技術授權案件，待合約到期後，

請業務單位留意履約保證金是否依合約訂定退還。 

(2)另 2 筆技術授權案因政府機關來函通知技術授權之相關作業須依「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第 52 條及第 54 條規定執行，待產品核准販售之日起授權廠商即繳交履約保證

金。 

二、稽核方式：透過檢查、觀察、詢問、驗算及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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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產學研鏈結中心-專利技轉組 

書審 111 年研究記錄簿抽查紀錄表抽核 110 年農資學院、生科學院及獸醫學院之農委會計畫科

學技術類之研究紀錄簿發現仍有以下情形仍待改進： 

1. 實驗紀錄簿以活頁或可抽換之形式記錄。 

2. 無見證人、研究室主持人或指導教授審閱簽名。 

3. 未於空白處畫上斜線。 

4. 紀錄簿以黏貼方式記錄，未加蓋記錄人及見證人印章或騎縫章。 

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1. 業務單位於 111 年 12 月 10 日以書函知各學院，針對抽查紀錄有缺失之處進行修正。 

2. 本組擬於 112 年 9 月 19 日辦理「智財策略講座-研究(實驗)紀錄簿撰寫說明」。 

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上述建議事項已發實際透過講座宣導處理且持續追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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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 8~9 月稽核項目：專利申請、技轉維護及讓與等相關費用查核作業 

一、主要稽核內容及說明： 

此次查核專利申請、技轉維護及讓與等相關費用查核作業，主要發現以下幾點情形： 

1. 由數據可知 8 所國立大學 108~110 年產學合作經費大多微幅上升，主因為各校及政府強

調高等教育人才培育需配合產業需求，且致力於學校與企業界合作，並推出許多加強產學

合作的方案。產學合作經費 108~110 年大多微幅上升，除本校 110 年略微減少之外，於

111 年恢復原先水準至 4.9 億元，顯示產學合作之需求仍為蓬勃，產學合作經費逐漸穩定

成長。 

2. 專利授權數 108~110 年除成大、陽明交大及清大平均為 40 件以上，其餘國立大學之專利

授權件數平均低於 40 件，而本校 108~111 年取得專利權件數平均為 63 件，但實際授權

件數約 17 件，授權比例約 26.98%，目前本校透過專利技轉推動委員會專利評估機制，未

來將朝系統化推廣系所教師之研發成果，加強智慧財產為商業運作之宣導，逐步提高本校

專利投資之商業效益，以提高本校技術授權機率；且本校為綜合型大學，為保護本校教職

員生之研發成果並促進本校由研發成果商品化以提升國內產業為前提，優先授權給國內

相關廠商使用，以提升臺灣廠商之技術水平及國際競爭力；自 2001 年成立專責管理單

位以來，專利獲證件數多達 1,400 多件，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累計達 2 億餘元，而近 5

年 107~111 年決算數權利金收入平均約 1.1 千萬。 

3. 此次查核專利權相關費用從申請費、答辯費、領證及年費等皆以請購方式控管經費，從

110~112 年 7 月停止維護件數目前總共有 195 件，經過逐年檢視及專利繼續維護評估專家

會議，已撙節支出 242 萬元，為本校帶來顯著效益，另少數維護年限較長之專利權仍有待

持續追蹤，其詳細內容請見稽核內容及說明 7，其餘查核事項無重大異常情事。 

二、稽核方式：透過檢查、觀察、詢問、驗算及查證。 

三、主要稽核發現及稽核結論： 

1. 經查 111 年 9 月 20 日專利繼續維護評估專家會議，抽核維護年限較長之專利權，發現校

內編號 093PF059、097PC101 及 092PC018 維護年限皆高達 11~16 年，且維護金額分別高達

21 萬、72 萬及 20 萬，目前已改由發明人負擔維護費用，因維護年限及金額累積較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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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產學研鏈結中心-專利技轉組持續追蹤並經由專利繼續維護評估專家會議定期檢視評估，

以加強智慧財產商業運作之宣導為目標，逐步提高本校專利投資之商業效益。 

2. 查核過程中發現其他大專院校於專利申請流程及專利技轉/授權效益、服務之資訊較為詳

盡，EX.依申請專利國籍及經費來源劃分為中華民國專利/美國專利或屬國科會/非國科會

計畫成果之專利申請，區分其檢附相關文件及相關經費報支、費用繳納作業流程說明。建

議可多方參考其他大專院校，將網頁改版成簡易查詢模式，更貼近使用人獲取相關資訊(Ex.

技轉/授權可提供服務及協助)；另將專利獲證案經費報支、費用繳納訂於「作業程序說明」

的控制重點或作業流程中說明。 

四、各單位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1. 產學研鏈結中心-專利技轉組將持續追蹤校內已獲證專利案件，並依規定進行專利繼續維

護評估程序。 

2. 目前於產學研鏈結中心網頁已設置快捷鍵可立即點選了解校內申請流程及相關表單，並同

時於網頁置頂相關 Q&A介紹費用分攤等相關注意事項，未來將持續優化本組網頁，俾利

申請人可更直觀與便捷獲取所需資訊。 

五、實際追蹤改善情形： 

以上建議事項該業務單位已發函回覆及處理，相關追蹤報告將於明年度查核持續追蹤。 


